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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白塔庵4号商业用房
房地产市场价值咨询报告

〔内容提要〕
受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淀支行的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淀支行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淀支行所有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白塔庵4号商业用房房地产进行价值咨询。咨询对象建筑面积为111.29平方米。

评估专业人员以市场调研获取的信息为依据，按照国家和北京市相关政策法规、制度进行调整，以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淀支行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选用成本法和收益法进行测算，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于2018年6月6日的房地产市场价值。详见下表：
	使用权类型
	房地产市场价值

	
	总价（元）
	单价（元/平方米）

	出让
	5112050
	45934

	划拨
	3070962
	27594


但因市场情况复杂，实际价格将受买卖双方对项目心理预期的影响，会在评估价值的基础上出现一定范围内的上下浮动，浮动±10%为合理范围。在各种预测不能完全实现的情况下，要对各个估算价格进行重新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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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况
一、基本情况评价
咨询对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白塔庵4号，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淀支行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淀支行所有。咨询对象土地面积248.61平方米，建筑面积111.29平方米，用途为商业。

（一）项目背景分析
咨询对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白塔庵4号，临近中关村商圈。周边有金五星购物广场、北京双安商场、当代商城、百强家具广场等多家大型商业购物场所以及住宅配套商业，人流量较大，区域商业氛围较好。
咨询对象紧邻中关村东路。周边有79、86、88、323、660、特19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及地铁4号线及10号线经过，综合考虑项目交通便捷度较好。周边2公里内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央财经大学、首都体育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双榆树公园等，综合考虑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二）项目建设条件、建造标准分析
咨询对象土地面积248.61平方米，用地呈近似规则形状，场地地势较平坦。项目为二幢一层砖混结构建筑，层高3.9米，内部为普通装修，于1988年建设。项目现状市政基础设施较完备，达“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及委托人介绍，咨询对象已全部出租，全部作为商业用房经营使用。根据《房屋出租协议》，咨询对象南幢出租给北京宝芝堂郡坤医药有限公司，租赁期限至2021年11月30日止；咨询对象北幢出租给北京龙阳装饰装潢中心，租赁期限至2021年11月30日止。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咨询对象围护墙完好；地面、墙面平整；门窗开启关闭灵活；墙面、顶棚面层涂料完好，设备、管道通畅，水卫、电照设备完好，维护情况良好。结合咨询对象的建成年代(含装修改造)、建筑结构，综合确定咨询对象综合成新度为70%。
（三）位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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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

	[image: image6.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image: image7.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image: image2.png]@”)fl&g!






	估价对象所在区位


咨询对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白塔庵4号，紧邻中关村东路，南距北三环西路约450米，北距知春路约500米，综合评价地理位置较好。
二、合法性分析
委托人提供的权证资料如下：

1.《北京市海淀区规划办公室建筑施工许可证》[（88）建东字238号] ，建设单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淀支行，发证日期1988年8月10日；
2. 《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海国用（2003划）字第2440号]，土地使用权人为北京市海淀区东升农村信用合作社，登记时间2003年10月27日。

根据委托人介绍，咨询对象已归其（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淀支行）所有。但因历史遗留原因，截至价值时点，委托人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且未提供有关权属的证明文件。 
本次评估结合估价目的，根据《估价委托书》设定咨询对象在价值时点产权合法、清晰，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淀支行拥有咨询对象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使用权、收益权，房屋用途为商业。
三、他项权利
（一）抵押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海国用（2003划）字第2440号]复印件，咨询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
（二）租赁权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房屋出租协议》及介绍，截至价值时点，咨询对象南幢出租给北京宝芝堂郡坤医药有限公司，租赁期限至2021年11月30日止；咨询对象北幢出租给北京龙阳装饰装潢中心，租赁期限至2021年11月30日止。

（三）其他他项权利
根据委托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截至价值时点，咨询对象未设定地役权等其他他项权利。
第二章  市场分析
一、区域环境分析
（一）位置状况
咨询对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白塔庵4号，紧邻中关村东路，南距北三环西路约450米，北距知春路约500米，综合评价地理位置较好。
（二）商业繁华度
咨询对象所属位置临近中关村商圈，周边有金五星购物广场、北京双安商场、当代商城、百强家具广场等多家大型商业购物场所以及住宅配套商业，人流量较大，区域商业氛围较好。
（三）交通状况
咨询对象紧邻中关村东路。周边有79、86、88、323、660、特19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及地铁4号、10号线经过，综合考虑交通便捷度较好。
（四）环境状况
咨询对象周边2公里内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央财经大学、首都体育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双榆树公园等，综合考虑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五）外部配套设施状况
咨询对象所处区域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条件，且保证程度高。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齐备度较好，有购物场所（沃尔玛超市、家乐福超市）、医院（海淀医院、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银行（交通银行北京双榆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钟寺支行）、学校（中关村第四小学、一零一中学）、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综上，咨询对象所处区域地理位置条件较好、交通便捷度较好，公共配套设施齐备度较好，区域基础设施达七通，环境条件较好，商业繁华度较好。总体评价影响咨询对象的区域因素较好。
二、房地产市场分析
（一）类似房地产市场状况

1.宏观环境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2018年1季度北京市地区经济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801.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7%，增速与上年全年持平。其中，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5591亿元，增长7.4%，增速比上年全年提高0.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中，金融、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优势行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达到60.5%。第三产业（含房地产开发）投资1091.8亿元，下降5%，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倍和13.6%。
1季度，北京市实现市场总消费5881.5亿元，同比增长7.6%。其中，实现服务性消费额3229.8亿元，增长10.1%，占市场总消费额的54.9%，对总消费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1.4%；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51.7亿元，增长4.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企业实现网上零售额557.9亿元，增长22.6%，拉动全市零售总额增长4.1个百分点。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收入2378.9亿元，增长4.2%；餐饮收入272.8亿元，增长8.7%
1季度北京市经济开局良好，呈现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目前的经济环境利于商业及办公用房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2.土地市场
根据北京市规划和国土委员会公示的土地成交信息，2018年1季度北京土地招拍挂市场成交宗地共24宗，总建设用地面积203.11万平方米，成交金额573亿元。其中，商业及办公类用地共成交5宗，成交土地面积约62.4万平方米，占土地成交总量的30.7%；供应建筑面积总量约59.5万平方米，占建筑规模总量的20.5%。

成交的5宗地块全部位于五环外，其中，平谷区金海湖镇1宗，成交楼面单价为6128元/建筑平方米；中关村科技园石景山园2宗，成交楼面单价16380元/建筑平方米；门头沟区永定镇1宗，成交楼面单价为11102元/建筑平方米；延庆区张山营镇1宗，成交楼面单价为3853元/建筑平方米。具体成交情况如下表： 
	序号
	宗地位置
	建设用地面积(平方米)
	规划建筑面积(平方米)
	规划用途
	成交日期
	成交价
（万元）
	容积率

	1
	平谷区金海湖镇韩庄村
	176099.5
	153071
	B1商业用地
	2018年01月05日
	93800
	0.87

	2
	石景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北I区
	31420.65
	65983
	B23研发设计用地
	2018年01月09日
	108100
	2.1

	3
	石景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北I区
	59747.77
	89622
	B23研发设计用地
	2018年01月09日
	146800
	1.5

	4
	门头沟区永定镇
	18015.06
	54046
	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
	2018年02月28日
	60000
	3

	5
	延庆区张山营镇水峪村
	338760.2
	232306.7
	B14旅馆用地
	2018年03月01日
	89500
	0.69


本次成交的地块基本为起始价成交，全部有自持要求。

平谷区近3年没有商办用地成交，且金海湖镇往期也未见商办地成交案例。类似景区周边商服用地价格水平多集中于150-350万元/亩，本季度成交地块每亩价格355万元/亩。

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2016年底出让两宗地块的价格在12000-15000元/平方米（合每亩1365-2100万元/亩）。对比该价格，此次成交的两宗地块成交价格涨幅约20%。

门头沟区近年来成交的商服用地多集中于地铁S1线区域（门头沟城区东南），成交楼面价格在12000～20000元/平方米，合2800～4400万元/亩。本次成交地块邻地铁S1线小园站，结合自持因素，该区域土地价格没有明显涨幅。

延庆区较少出让建设用地，近3、4年更是没有商办用地出让。本季度出让的宗地价格为3853元/建筑平方米，合177万元/亩，2014年同区域土地价格为42万元/亩。
2017年1季度城市地价监测结果显示，北京市监测地价整体保持上涨。住宅地价城区涨幅略减，新城涨幅增加，城区涨幅低于新城涨幅；商服地价城区和新城涨幅均略有增加，城区涨幅低于新城涨幅；办公地价城区和新城涨幅均略有增加，城区涨幅高于新城涨幅；工业继续小幅上涨。
3.房地产开发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2018年1季度北京市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531.4亿元，同比下降14.3%。其中，写字楼投资完成81.7亿元，下降16.4%；商业营业用房投资完成74.3亿元，增长11.6%。全市商品房施工面积10737.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1%；写字楼为2009.63万平方米，下降3.8%；商业营业用房为1065.24万平方米，下降3.5%。全市商品房新开工面积为154.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52.7%；写字楼为4.07万平方米，下降92.4%；商业营业用房为3.04万平方米，下降93.5%。全市商品房竣工面积为186.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1.1%；办公楼为28.5万平方米，下降61.7%；商业营业用房为27万平方米，增长10.6%。土地供应结构的调整使得住宅成为市场主导，商业、办公虽表现略有差异，但整体呈下降趋势。
4.房地产市场供需情况
（1）商业

供应面：来自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2018年1季度北京市商业用房批准上市套数为390套，批准上市面积为5.69万平方米，均较去年同期大幅降低。2018年1季度，累计可售套数8327套，可售面积117.43万平方米，环比降幅分别为78.2%及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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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分布上看，远郊区仍商业用房供应的主力军，2016年近郊与远郊的供应比例为3：7，2017年为2:8。2018年1季度批准上市的商业用房主要集中于房山、顺义、门头沟，三区总量占总额的86.4%，房山区一区则达到了40%。
销售市场：2018年1季度，商业用房销售面积7.98万平方米、销售套数531套，较上季度大幅下降，不及去年最低水平（2017年3季度销售面积12.55万平方米）。成交均价为32358元/平方米，较去年有所抬头。从区域分布上看，1季度近郊与远郊的销量比例为1：2.6，近郊销售均价37027元/平方米，远郊销售均价30556元/平方米，高于去年同期及全年平均水平。
2018年1季度商业用房销售排名（按成交均价）

	排名
	项目名称
	所在区
	成交均价（元/平方米）

	1
	恒大·名都
	朝阳
	95954

	2
	富力十号
	朝阳
	94000

	3
	富力金禧花园
	通州
	87000

	4
	金融街中心
	西城
	80000

	5
	金茂府
	朝阳
	75817

	6
	金科果冻
	大兴
	65146

	7
	力宝广场
	大兴
	62682

	8
	长安天街
	门头沟
	57795

	9
	保利首开·四季怡园
	门头沟
	55806

	10
	龙湖·西宸广场
	丰台
	55373


租赁市场：根据相关房地产咨询机构发布的信息，2018年 1季度北京零售物业市场保持保持活跃，各项指标保持稳定。目前，优质物业空置率仍保持在5%左右的水平，租金与上季度基本持平，购物中心首层商铺平均租金水平在使用面积30-35元/平方米。餐饮、服饰及休闲业态仍是优质零售物业市场的消化主力。
（2）办公
供应面：来自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2018年1季度北京市办公用房批准上市套数为1631套，批准上市面积为13.04万平方米，略低于去年同期水平。累计可售面积283.72万平方米，与去年二季度水平相近；累计可售套数28947套，较去年下半年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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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分布上，本季度近郊与远郊的占比为1：5。其中，近郊区几乎全部位于丰台（15.8%）；远郊区中集中于房山区和顺义区，总占比达79.5%。
销售市场：2018年1季度，办公用房销售面积23.29万平方米、销售套数1219套，较上季度降幅达4成，与去年3季度水平相近。成交均价为23167元/平方米，环比下降30.6%，同比下降43.9%。自去年3季度始，成交价格整体呈下降趋势，本季度近郊销售均价24298元/平方米，远郊销售均价20245元/平方米。
2018年1季度办公用房销售排名（按成交均价）

	排名
	项目名称
	所在区
	成交均价（元/平方米）

	1
	金融街中心
	西城
	69693

	2
	雅宝大厦
	朝阳
	59671

	3
	京投银泰·琨御府
	海淀
	58600

	4
	北京丰台金茂广场
	丰台
	53208

	5
	北京诺德中心
	丰台
	46793

	6
	林肯公园
	大兴
	45810

	7
	中冶·德贤公馆
	大兴
	43390

	8
	中创芯中心
	海淀
	42908

	9
	金融街(长安)中心
	石景山
	41241

	10
	东旭国际中心
	丰台
	40895


租赁市场：根据相关房地产咨询机构发布的信息，2018年1季度办公用房市场新增供量约40万平方米，空置率仍为上升趋势，租金略有上浮。目前全市甲级写字楼平均空置率在8%左右，核心区域甲级写字楼平均空置率仍保持在5%以内。核心地区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水平在14元/建筑平米左右，全市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水平稳定在11-13元/平方米。基于国家对于实体经济的振兴机制，目前科技类企业表现活跃，而金融行业则提供了稳健的需求。
5.产业政策情况
2018年之初，国务院首次常务会议的首个议题，是部署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会议提出，改革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并明确提出“要借鉴国际经验，抓紧建立营商环境评价机制，逐步在全国推行”。
2017年9月16日，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就印发了《关于率先行动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的通知，率先行动，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不断提高为企业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2018年3月18日，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的“优化营商环境，北京在行动”新闻发布会上，市规划国土委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住建委等9个委办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深化建设项目行政审批流程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社会投资建设项目带来重大政策利好。
近期北京市陆续出台的相关政策主要有：

2018年3月13日：《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缩短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限的通知》【市规划国土发〔2018〕73号】
2018年3月15日：《北京市金融工作局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金融信贷营商环境的意见>的通知》【京金融〔2018〕52号】

2018年3月17日：《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建设项目全过程监督的意见》【市规划国土发〔2018〕86号】

2018年3月17日：《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关于社会投资建设项目分类标准的通知》【市规划国土发〔2018〕85号】

2018年3月24日：《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优化本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时限的通知》【京环发〔2018〕5号】

2018年4月20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简化房屋交易流程的通知》【京建发〔2018〕182号】

2018年5月15日：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明确优化营商环境政策适用范围的通知【市规划国土发〔2018〕159号】
6.可预见未来
现阶段北京市经济运行平稳，市场环境良好，年初多项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落地，亦提升了商用物业市场的活力。有稳定增长的经济走势的支撑以及积极的政策支持，北京市商用物业市场整体水平可继续保持稳定发展。
（二）咨询对象所在区域商业用房房地产市场状况

咨询对象位于海淀区中关村街道。该区域位于海淀区中部，中关村科技园区中心区。辖区东至京包线，西至中关村大街，北至成府路，南至北三环西路。总面积6.23平方千米，户籍人口16万余人，流动人口近4万人，辖30个社区。
咨询对象所属区域临近中关村商圈，周边有金五星购物广场、北京双安商场、当代商城、百强家具广场等多家大型商业购物场所以及住宅配套商业，人流量较大，区域商业氛围较好。区域以居住人群为主，商业类型多为住宅配套商业及购物中心。根据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与咨询对象情况相同的物业较少，正常住宅底商类物业一层商业用房的租金水平在10元/平方米·天左右。
第三章  咨询对象价值测算
一、估算原则
本次估算以评估专业人员市场调研获取的信息为依据，按照国家和北京市相关政策法规、制度进行调整，以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为依据，为委托方确定咨询对象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算依据及特殊事项说明
（一）估算依据
咨询对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白塔庵4号，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淀支行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淀支行所有。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海国用（2003划）字第2440号]，本次咨询对象土地面积为248.61平方米；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北京市海淀区规划办公室建筑施工许可证》[（88）建东字238号]，本次咨询对象建筑面积为111.29平方米。

本报告的估算基准日为2018年6月6日。

本报告以上述指标为测算依据。
1.咨询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海国用（2003划）字第2440号]，咨询对象土地面积为248.61平方米。

（2）建筑面积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规划办公室建筑施工许可证》[（88）建东字238号]，咨询对象建筑面积为111.29平方米。
（3）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记取中，商业用房取20%。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1年
3.成新度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咨询对象围护墙完好；地面、墙面平整；门窗开启关闭灵活；墙面、顶棚面层涂料完好，设备、管道通畅，水卫、电照设备完好，维护情况良好。结合咨询对象的建成年代(含装修改造)、建筑结构，综合确定咨询对象综合成新度为70%。
（二）特殊事项说明
1、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咨询对象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本次咨询报告的咨询对象建筑面积以《北京市海淀区规划办公室建筑施工许可证》[（88）建东字238号]上载明的为依据；我公司对上述咨询对象法律权属与面积准确性以及工程质量不做保障，仅对其价值发表专业意见。
2、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海国用（2003划）字第2440号]，咨询对象用途为金融保险业。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咨询对象现状作为商业用房经营使用。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用途为商业，并产生相应收益。

3、咨询对象权属证件不全。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可顺利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4、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海国用（2003划）字第2440号]，咨询对象用途为金融保险业，使用权类型为划拨，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没有使用期限的限制，因此本次咨询对象土地使用年限按对应用途最高使用年限计算。截止估算基准日，咨询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40年。
三、估算主要方法选择
评估专业人员在认真分析研究咨询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如下技术路线：

首先，采用成本法、收益法为主方法求取咨询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 

其次，依据各方法的测算结果，加权算术平均确定咨询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

最后，求取房地产市场价值。

（一）估价方法的选用

估算方法主要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四种估价方法。四种估价方法的定义及适用条件如下：

比较法：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咨询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咨询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收益法：收益法是预测咨询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收益法适用于咨询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

成本法：成本法是测算咨询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咨询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计划开发的房地产，均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对很少发生交易而限制了比较法运用，又没有经济收入或没有潜在经济收入而限制了收益法运用的房地产通常也适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假设开发法：假设开发法是求得咨询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咨询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且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可以采用比较法、收益法等成本法以外的方法测算的房地产。

以下内容需根据估价范围的不同分开描述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咨询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估价方法
	适用性分析
	是否选用

	比较法
	咨询对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白塔庵4号，设定用途为商业，周边无同类或类似物业经营权交易案例。
	否

	收益法
	咨询对象设定用途为商业，为收益性物业，采用收益法能够反映咨询对象未来收益的折现价值,且收益性房地产的估价应选用收益法作为其中的一种估价方法。
	是

	成本法
	咨询对象为平房，成本法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房地产的价格构成且咨询对象房地产其各项成本能比较准确的测算。
	是

	假设开发法
	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为已建成物业，且处于出租经营状态，不符合假设开发法应用条件及适用范围。
	否


另外，本次评估中还采用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适用于政府或其有关部门已公布基准地价地区的土地估价。因此，本次评估选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咨询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为主方法进行测算，评估咨询对象房地产价值。其中，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

（二）估价的思路

1. 成本法

成本法是测算咨询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咨询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成本价值＝土地价值+建筑物现值

具体步骤如下：

（1）计算咨询对象土地价值。

土地价值＝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利息+利润

（2）计算建筑物重置价值。

建筑物重置价值＝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利息+利润

（3）计算建筑物现值。

建筑物现值＝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4）计算咨询对象成本价值
2.收益法

收益法是预测咨询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考虑到咨询对象所处位置未来对该类物业的需求将不断上升，本次估价采用净收益按一定比率递增的公式计算，计算公式为：

V=A×｛1-[（1+g）/（1+Y）]n｝÷（Y-g）

其中：V-----收益价值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Y-----报酬率

      n-----收益年期

g-----净收益年增长率

具体步骤如下：

（1）计算咨询对象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2）采用重置成本法计算咨询对象房屋现值

（3）计算咨询对象未来第一年经营费用

（4）计算咨询对象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5）选用适当的报酬率

（6）确定适当的净收益年增长率

（7）计算咨询对象开发完成后的收益价值
3.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成本法套用）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通过对待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的分析，利用宗地地价修正系数，对各级政府已公布的同类用途级别或区域基准地价进行修正，估算待估宗地客观价格的方法。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14】26号]及其附件（其他省市参考当地体系执行），其计算公式为： 
（1）地上部分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楼面熟地价(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比例
（2）地下部分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相应用途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楼面熟地价(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比例
4.依据各方法的测算结果，加权算术平均确定咨询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
5.求取房地产市场价值。
四、估算过程
（一） 成本法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11566654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土地取得成本
	8413621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8164601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地面单价（元/㎡)
	32841

	
	
	
	
	土地面积（㎡）
	248.61

	2）
	土地取得税费
	249020
	土地购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3）
	管理费用
	168272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0.02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2

	（5）
	利息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369653
	采用单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开发期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建设期（年）
	1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4 V土
	
	利息（%）
	4.35

	（6）
	利润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1716379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4 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
	
	

	（7）
	销售税费
	0.0533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6

	2
	建筑物现值（V建）
	189206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成新度
	成新度（%）
	70

	1）
	建安费用
	166935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15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34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0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225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250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200044
	本项下1）至5）之和

	（2）
	管理费用
	400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0.02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费率
	销售费率（%）
	2

	（4）
	贷款利息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4438
	采用单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建设期（年）
	1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4 V建
	
	利息（%）
	4.35

	（5）
	利润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4080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
	270294
	第（1）至（6）项之和
	——
	——

	3
	成本价值（元）
	11755860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105633
	成本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11.29


其中土地购买价格套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22034
	A)-B)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22070　
	依据咨询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咨询对象用途
	商业
	土地级别
	三级
	区片编号
	Ⅲ—06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36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咨询对象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5

	
	
	
	咨询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不一致，缺少通热及通燃气
	对应的开发费
	通热50、
通燃气40

	B
	用途修正系数
	1.1
	用途类别
	商务金融用地（商业类）

	C
	期日修正指数
	1.2929
	公式：（1＋季度增幅）^N

	
	
	
	基准期日
	2014-1-1
	相差季度数（N）
	17
	季度增幅
	1.57%

	D
	年期修正系数
	1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4%
	土地使用年限（n）
	40
	出让年限（N）
	40

	E
	因素修正系数
	1.0480
	详见附表：《因素修正表》

	F
	地面地价
	32841
	地面地价=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G
	总额
	8164601
	地面地价×土地面积
	土地面积
	248.61


（转下页）

附表：因素修正表
	序号
	影响因素
	咨询对象情况
	等级
	修正系数

	a
	商业繁华程度
	咨询对象所属位置临近中关村商圈，周边有金五星购物广场、北京双安商场、当代商城、百强家具广场等多家大型商业购物场所以及住宅配套商业，人流量较大，区域商业氛围较好。
	较好
	1.60%

	b
	交通便捷度
	咨询对象紧邻中关村东路。周边有79、86、88、323、660、特19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及地铁4号线及10号线经过，综合考虑项目交通便捷度较好。
	较好
	1.20%

	c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有其他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较好
	0.20%

	d
	临街宽度和深度
	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较适宜，对土地利用无不利影响
	较好
	0.20%

	e
	临街道路状况
	临城市主干道
	较好
	0.30%

	f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较规则，对宗地利用无不利影响
	较好
	0.10%

	g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齐备度较好，有购物场所（沃尔玛超市、家乐福超市）、医院（海淀医院、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银行（交通银行北京双榆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钟寺支行）、学校（中关村第四小学、一零一中学）、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较好
	0.20%

	h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咨询对象所处区域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条件，且保证程度高。
	好
	0.80%

	I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咨询对象周边2公里内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央财经大学、首都体育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双榆树公园等，综合考虑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较好
	0.20%

	合计（∑Ki）
	4.80%

	因素修正系数（1+∑Ki）
	1.0480


（二）收益法
1.租金收入

通过对咨询对象周边用途为商业类项目租赁市场的调查，区域此类用房租赁市场较活跃，正常商业项目的租金水平约为10元/天·平方米，年增长率在1%-3%之间。
综上，结合咨询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8元/天·平方米，空置率5%，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309104
	（A）+（B）
	
	

	（A）
	租金收入
	308718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8

	
	
	
	
	建筑面积（㎡）
	111.29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5

	（B）
	押金利息
	386
	租金收入÷12×N×1.5%
	利息（%）
	1.5

	B
	建筑物现值
	189206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70

	（A）
	建造成本
	200044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166935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15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34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2225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250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400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0.02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采用单利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443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1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4 V建
	
	利息（%）
	4.3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4080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7029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66975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59545.5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16486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37092.5
	房产原值×（1-30%）×费率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5967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24

	
	
	
	
	土地面积（㎡）
	248.61

	（B）
	维修费
	405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284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309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42129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5112050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6

	
	
	
	
	收益年期(n)
	40

	
	
	
	
	年增长比率(g)
	2.5

	F
	单价(元/平方米)
	45934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11.29


注：设定咨询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0年。咨询对象建筑为砖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5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
五、估算结论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因咨询对象权属不清晰，收益法较成本法更能体现在现状情况下的市场价值。故，本次评估成本法取权重为0%，收益法取权重为100%，则有：
房地产市场价值（出让）＝11755860×0%＋5112050×100%＝5112050（元）
楼面单价＝5112050÷111.29＝45934（元/平方米）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国有土地使用证》[京市海国国用（2006划）第10082号]，估价对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在抵押权实现需进行处置时，需补缴地价款，经测算共计2041088元。上述应补缴的地价款仅为测算值，最终应补缴的金额应以土地管理部门的审定结果为准。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房地产市场价值（划拨）＝5112050－2041088＝3070962（元）
楼面单价＝3070962÷111.29＝27594（元/平方米）
评估专业人员以市场调研获取的信息为依据，按照国家和北京市相关政策法规、制度进行调整，以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淀支行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选用成本法和收益法进行测算，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于2018年6月6日的房地产市场价值。详见下表：
	使用权类型
	房地产市场价值

	
	总价（元）
	单价（元/平方米）

	出让
	5112050
	45934

	划拨
	3070962
	27594


但因市场情况复杂，实际价格将受买卖双方对项目心理预期的影响，会在评估价值的基础上出现一定范围内的上下浮动，浮动±10%为合理范围。在各种预测不能完全实现的情况下，要对各个估算价格进行重新测算。

附   件

1. 《估价委托书》
2. 咨询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咨询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海国用（2003划）字第2440号] 复印件
5. 《北京市海淀区规划办公室建筑施工许可证》[（88）建东字238号] 复印件
6. 估价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7.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8. 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9.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PAGE  
3

[image: image8.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image: image9.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image: image10.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image: image11.jpg]-
%ﬂiﬂi ﬁlj KANG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a




[image: image12.jpg]-
%ﬂiﬂi ﬁlj KANG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a




[image: image13.png]


